
立法会六题：负责海外推广香港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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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署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今日（十一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

议上就方刚议员的提问的书面答复： 

 

问题： 

 

  行政长官在本年度的施政报告中表示，政府会加强负责海外推广香港的机构

之间相互协作，包括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香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投资推

广署及香港旅游发展局，以制定城市品牌及宣传策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过去三年，该等机构曾合办哪些类型的项目，以及有关项目的量化成果； 

 

（二） 有关加强该等机构相互协作的计划详情，以及会否因应金融海啸冲击全

球经济，重新检讨该等机构将于未来两年举办的海外推广活动和有关开支； 

 

（三） 有否计划将该等机构的海外办事处设于同一地点，以加强协作、节省资

源及方便当地人士查询关于香港的信息；若有，计划的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

何；及 

 

（四） 鉴于贸发局将会在台北设立首间办事处，政府有否计划将其它的上述机

构日后在台北设立的办事处设于同一地点？ 

 

答复： 

 

主席： 

 

（一） 在二○○六／○七至二○○七／○八年度，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经贸

办）、香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投资推广署及香港旅游发展局（旅发局）分

别在世界各地（包括内地、亚洲、欧洲、美洲及澳洲）合作举办或支持 279 项宣

传香港及推广香港与当地经贸合作的活动，参与人数估计超过 1,960,000 人，投

资推广署从而协助启动的投资项目有 122 个。（活动详细数据见附件。） 

 

（二） 经贸办、贸发局、投资推广署及旅发局会不时检讨其工作计划，包括在

外地办事处的活动和开支，并在合适或有需要时与本港其它机构合作，通过合符

成本效益的渠道宣传及推广香港作为国际商贸平台。因应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的

冲击，它们会加强有关的宣传及推广工作。 

 

  投资推广署与贸发局会举行定期会议，让双方交换有关活动计划和推广措施

的数据，同时探讨彼此协作的机会，务求发挥协同作用，达致规模经济效益，以



及避免出现任何不必要的冲突和工作重复。举例来说，过去一年，投资推广署和

贸发局曾就互相转介公司个案和有关的记录工作进行协调，并调整各自的内部机

制。 

 

  另一方面，为加强各机构在海外宣传会展旅游的协同效应，旅游事务署与上

述机构组成一个联合小组定期举行会议，协调各方面的市场推广工作，积极引进

更多会展项目来港举行。 

 

（三） 虽然各经贸办、贸发局、投资推广署和旅发局都肩负推广香港的共同使

命，但各有不同的重点推广范畴。这些机构一直有紧密联系并充分合作，故能发

挥协同作用，避免工作重复。 

 

  各经贸办负责宣传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和国际商业枢纽的整体形象和优势。投

资推广署则负责促进外来投资，以及提升香港作为国际投资者理想投资地点的地

位。贸发局的工作以促进贸易为主，而旅发局则专责推广旅游业。 

 

  各机构在外地办事处的地点，一般按当地的情况、设施以及工作需要作出适

当的安排。如各样环境和条件配合，有关机构亦会安排在同一办公大楼内办公，

以加强协作及方便当地人士查询关于香港的信息，例如伦敦、纽约、悉尼、新加

坡和成都便有部分机构位于同一办公大楼。 

 

  投资推广署现时也在 10 个驻海外经贸办，包括布鲁塞尔、伦敦、纽约、旧

金山、东京、多伦多、悉尼、广东、上海和成都经贸办，设立投资推广小组进行

投资推广工作。 

 

（四） 台湾是香港第四大的贸易伙伴，特区政府一向积极鼓励港台两地的贸易

往来。贸发局在台北设立办事处，协助港商在台湾寻找商机之余，也会招揽台商

来港参加贸易展览，开拓新市场。这是重要的一步，亦标志着特区政府对港台间

长远发展的看重。 

 

  贸发局台北办事处的设立将有助推动港台的贸易交流和发展。特区政府会按

照既定政策及实际的需要，考虑任何有助提升港台经贸关系合作的建议。 

 

  现时旅发局在台北设有地区代办。将海外推广香港的机构的办事处设在同一

个办公大楼内须视乎实际情况，我们对建议可作出积极考虑。 

完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９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５时０４分 

 


